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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56、200056     证券简称：皇庭国际、皇庭 B     公告编号：2022-16 

 

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元禾（广州）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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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皇庭国际”）

于 2022 年 3 月 2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

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2〕第 160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

现对关注函的回复公告如下： 

问题 1. 请结合标的公司主营业务范围、产品结构，详细说明其生产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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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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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未来 10 年的营收和利润预期，对元禾公司的估值采用市场法或收益

法，正在邀请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权威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评估，经过初

步沟通和探讨，预估标的资产投前价值不低于 5 亿元。 

本次交易成就的前提条件是评估机构出具正式的不低于 5 亿元的评估报

告。如元禾半导体未达到投前人民币 5 亿估值依据的文件,则《投资协议》约定

的先决条件未全部满足，可能存在终止交易风险。 

问题 3. 协议约定你公司可以对先决条件进行豁免，请说明豁免先决条件

的审议程序及判断标准，设置该条款是否符合商业逻辑，是否能够保护上市公

司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并结合投前估值情况等，进一步说明是否存在忽悠

式交易、蹭热点炒作股价等情形。 

公司回复： 

按照《投资协议》约定：第一条 投资方式  1.1.4 皇庭国际履行本协议下

的投资义务，以下列先决条件全部被满足或因被皇庭国际书面豁免为前提：1）

皇庭国际已按其章程规定履行内部决策程序、获得批准同意投资；2）本次投资

事宜已经皇庭国际合规决策会表决审议同意；3）截至皇庭国际缴付投资款之日，

标的公司没有发生对业务、资产、运营、财务以及前景产生实质负面影响的变

化；4）签订确定的法律文件；5）元禾半导体达到投前人民币 5 亿估值依据的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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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投资协议》的约定：标的公司实现规模经营指标后，在具体收购条

件皇庭国际与标的公司控股股东华夏芯、标的公司协商达成一致的前提下，皇

庭国际有权对标的公司其余股权按照市场公允价值或监管部门关于重组定价的

原则、通过现金或股权支付等方式实施收购。 

具体规模经营指标尚未详细约定，按照芯片行业的特征，产品实现大规模

销售就意味着标的公司具备了一定的竞争优势和抗风险能力，也就满足了上市

公司并购的条件，但此条款并非标的公司的唯一选择。 

本条款为意向性条款，我公司与标的公司及相关股东尚未签订股权收购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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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的情形，详细说明相关知情人在敏感期买卖你公司股票的情况。 

公司回复： 

公司按照要求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备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和交易进程备忘


